
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經理人獎勵要點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信用保證融資業務依照經理人獎勵及調整保證成數要

點 

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經理人獎勵要點 於現行「信用保證融資

業務績優經理人獎勵

要點」中，增列經理人

保證成數調整機制，爰

修正要點名稱。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目的 

（同原條文） 

一、目的 

為鼓勵金融機構授信經理人加強辦理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融資業務並提升送保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名詞定義 

授信經理人 

（同原條文） 

 

授信經理人送保案件綜合衡量分數 

係以該授信經理人移送信用保證授信案件統計

資料，依本基金「金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

件核定保證成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核定成

數要點）第二點第款方式計算之分數。 

送保綜合貢獻值 

（同原條文） 

 
 
 
 

二、名詞定義 

授信經理人 

係指辦理移送信用保證授信案件之分行或授信

區域中心最高授信主管。 

授信經理人送保案件綜合衡量分數 

係以該授信經理人移送信用保證授信案件統計

資料，依本基金「金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

件核定保證成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款方式

計算之分數。 

送保綜合貢獻值 

係保證金額權值與保證手續費權值之合計數，

其中： 

保證金額權值係按該授信經理人計算年度移

送信用保證案件保證金額佔全體簽約金融機

構移送信用保證案件保證金額之比率乘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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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送保績優經理人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單位之授信經

理人，已提供身分證字號予本基金且計算年度

符合下列條件者： 

授信經理人送保案件綜合衡量分數在 4.5 分

以上，或送保融資金額在新台幣（以下同）二

億元以上且逾期指標在 2.0 以下。 

有效保證手續費達七十五萬元以上。 

送保綜合貢獻值為正數。 
應調降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經理人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單位之授信經

理人，計算年度送保綜合貢獻值為負數者。

分之三十五計算，即 

保證金額權值 = 
 計算年度移送信用保證案件保證金額 

 計算年度全體簽約金融機構移送信用保證案件保證金額 
 × 35% 

保證手續費權值係按該授信經理人計算年度

移送信用保證案件有效保證手續費減到期

（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逾期保證餘

額及代償餘額，除以全體簽約金融機構移送

信用保證案件有效保證手續費之比率乘以百

分之六十五計算，即 

保證手續費權值=  計算年度移送信用保證案件有效保證手續費－計算年度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及代償餘額 

 計算年度全體簽約金融機構移送信用保證案件有效保證手續費 
 × 65%

有效保證手續費係該授信經理人送保案件代

本基金向授信戶計收之保證手續費，扣除因

撤銷或提前清償經本基金退還之保證手續

費。 

 

 

 

 

 

 

 

 

 

 

 

 

 

 

 

增列「送保績優經理

人」及「應調降授權最

高保證成數經理人」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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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刪除） 

 

三、獎勵對象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機構之授信經理

人，最近二個年度均符合下列條件者： 

年度授信經理人送保案件綜合衡量分數在 5 分

以上。 

年度有效保證手續費達七十五萬元以上。 

年度送保綜合貢獻值為正數。 

將計算年度符合獎勵

對象條件者，定義為送

保績優經理人，並移入

第二點第款。 

三、移送信用保證授信案件計算範圍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單位之授信經理

人，在核定成數要點第二點範圍內辦理之融資信

用保證案件。 

 

四、移送信用保證授信案件計算範圍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機構之授信經理

人，在「金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件核定保證

成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款第目範圍內辦理

之融資信用保證案件。 

配合核定成數要點修

正。 

四、獎勵及保證成數調整方式 

送保績優經理人 

以授權方式送保之保證案件，得以最高保證成

數八成移送信用保證。但其任職金融機構依核

定成數要點核定之授權最高保證成數已為八成

者，最高保證成數得提高為九成。 

應調降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經理人 

以授權方式送保之保證案件，應依核定成數要

點核定之授權最高保證成數降低一成移送信用

保證。 

本基金對連續二個計算年度均屬送保績優經理

人者，另依第五點核予績優授權融資額度，該額

度： 

信用保證成數一律八成，不受本基金現行各

項降減保證成數規定之限制。 
保證手續費依保證金額按年費率○.五％計

五、獎勵方式 

本基金對符合第三點規定之授信經理人，提供下

列獎勵措施： 

核予績優授權融資額度。 

以績優授權融資額度辦理之信用保證授信案

件，嗣後申請代位清償時優先處理。 

信用保證成數一律八成，不受本基金現行各項

降減保證成數規定之限制。 
保證手續費依保證金額按年費率○.五％計收。

 

定訂「送保績優經理

人」、「應調降授權最高

保證成數經理人」之獎

勵及保證成數調整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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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收。 

嗣後申請代位清償時優先處理。 

五、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之核計 

（同原條文） 

 

六、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之核計 

依該授信經理人前一年度移送信用保證案件送保

融資金額核計，最高以二億元為限： 

送保融資金額每達一億元，核予績優授權融資

額度二千萬元。 

送保融資金額未達一億元但逾五千萬元之部

分，核予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一千萬元。 

 

六、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及通知 

每年三月底前，本基金依第三點及第五點標準

核計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並將結果個別函知授

信經理人及其總管理機構。 

（同原條文） 

 

七、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及通知 

每年三月底前，本基金依第四點及第六點標準

核計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並將結果個別函知授

信經理人及其總管理機構。 

取得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之授信經理人，自當年

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三月卅一日止經本基金查覆

之授信，得以該績優授權融資額度移送信用保

證。 

配合條次之變更修正。 

七、績優授權融資額度相關規定 

適用範圍 

取得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之送保績優經理人以授

權方式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案件。惟不含以專

款專用、會計獨立方式辦理之保證案件者。 

授信戶如有本基金「票信、債信異常企業移送

信用保證注意事項」所列「授權保證成數最高

六成或專案申請」之情事者，亦得適用。 

動用方式 

得於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內分次動用，

惟累計移送信用保證融資額度最高以二億元為

八、績優授權融資額度相關規定 

適用範圍 

在「金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件核定保證成

數作業要點」第四點範圍內辦理之融資信用保

證案件。授信戶如有本基金「票信、債信異常

企業移送信用保證注意事項」所列「授權保證

成數最高六成或專案申請」之情事者，亦得適

用。 

動用方式 

得於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內分次動用，

惟累計移送信用保證融資金額最高以二億元為

 

 

擴大績優授權融資

額度適用範圍為中

小企業基金保證案

件。 

 

 

將「累計移送信用保

證融資金額最高以

二億元為限」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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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限。 

移送信用保證方式 

（同原條文） 

 
 
 
其他 

（同原條文） 

限。 

移送信用保證方式 

一律以授權方式並透過網路送保，並於授信翌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透過網路逐筆填送「移送信

用保證通知單」通知本基金，及匯繳保證手續

費。 

其他 

以績優授權融資額度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案

件，得不受各保證要點授權額度規定之限制。

同一企業以績優授權融資額度移送信用保證

者，含已送保者在內，最高以一億元為限，

負責人相同或負責人互為配偶之關係企業應

合併計算。 

「累計移送信用保

證融資額度最高以

二億元為限」，俾增

加使用彈性。 

八、送保績優經理人及應調降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經理

人之調整

本基金於每年第二、三、四季季底前，以前一

計算年度及本年度截至該季季底前一個月為計算

期間，重新評定送保績優經理人及應調降授權最

高保證成數經理人，並將變動部分個別函知該授

信經理人任職之金融機構。 

經前款評定之授信經理人，自次季起適用第四

點規定，惟已取得之績優授權融資額度仍得繼續

動用。

 訂定送保績優經理人

及應調降授權最高保

證成數經理人之動態

調整機制。 

九、不當利用信用保證之處理 

授信經理人有不當利用信用保證之情事，或有高

風險之虞者，本基金得隨時停止其以授權方式移

送信用保證，其尚在適用期間之績優授權融資額

度亦同，不受本要點第六點規定之限制。 

九、不當利用信用保證之處理 

授信經理人於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有不當

利用信用保證之情事，或有高風險之虞者，本基

金得隨時停止其以績優授權融資額度移送信用保

證，不受本要點第七點規定之限制。 

增列對不當利用信用

保證授信經理人之處

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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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其他 

（刪除）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十、其他 

符合第三點規定之授信經理人如未提供身分證

字號予本基金，於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內

有轉任其他金融機構擔任授信經理人之情事者，

自轉任之日起，不得動用績優授權融資額度。 

績優授權融資額度適用期間內，保證案件適用

之信用保證成數、保證手續費率及保證之融資額

度上限規定如有優於本要點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基金其他相關規定辦

理。 

 

 

配合第二點增列之

第款，予以刪除。 

 

 

 

條次變更。 

 

 

 

條次變更。 

十一、施行 

（同原條文） 

十一、施行 

本要點經本基金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備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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